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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產學聯盟設置及管理要點 
92 年 6 月 11 日 91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臨時會通過 

106 年 9 月 29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6 年 10 月 25 日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7 年 9 月 27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7 年 10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8 年 9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8 年 10 月 15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9 年 3 月 1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9 年 3 月 17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9 年 9 月 29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9 年 10 月 14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10 年 3 月 5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0 年 3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10 年 9 月 30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0 年 10 月 21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12 年 3 月 2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2 年 3 月 24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15 年 3 月 3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15 年 4 月 1 日 114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一、(訂定目的) 

為建立產學研界長期合作關係，促進學術研究及國家產業發展並鏈結國際，特訂定本要

點。 

二、(產學聯盟之設立及定義) 

本校各教學、研究及產學營運單位得單獨或聯合設立特定領域之一般產學聯盟(以下稱

聯盟)或科研產業化平台(以下稱平台)，以協助產學合作之推展。 

前項所稱平台，係指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作業要點」規

定，加速學術研究及國內產業發展與國際接軌，提升研發價值，強化前瞻創新競爭力及

人才培育為目標之團隊。 

三、(設立程序) 

有關聯盟或平台之設立，應檢具規劃書，內容包含聯盟或平台名稱、設立宗旨、組織、

會員權利義務、合作項目及收費標準表等，循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可。惟聯

盟或平台係依補助單位規定設立者從其規定。 

平台得設產業聯絡中心，負責對外聯絡及合作推動事宜。 

四、(推動委員會) 

    平台設置推動委員會，執掌平台營運策略規劃、督導管考機制、年度績效考核及獎勵等

重要事項之審議；由計畫主持人擔任召集人，本校共同及協同主持人為當然委員，並得

依需要邀集執行長或營運長及相關專家學者列席提供建議及審查意見。 

    平台推動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聯盟或平台營運項目) 

    聯盟或平台營運項目如下： 

(一)招募會員。 

    (二)媒合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三)媒合技術之授權、移轉。 

    (四)新創事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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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才培育與媒合。 

    (六)產學資源互享。 

    (七)其他有助產學合作或社會整體發展之項目。 

六、(加盟會員制度及會員服務) 

聯盟或平台得針對個人、國內及國際企業、財團法人、一般會員及進階會員等對象訂定

不同參與資格、收費標準、付款方式、權利義務及專案服務等規定，並載明於合約。 

平台會員之各項權益或服務項目宜載明於合約中，並得由平台委請教師提供會員所需之

必要服務。服務規劃應載明於平台會員服務執行同意書，並由教師及平台簽署。 

前項會員權益或服務項目、平台會員服務執行同意書，及其他相關表單，由聯盟或平台

與會員以合約議定之。 

七、(經費收入來源) 

聯盟或平台收入來源如下： 

(一)研究計畫補助及執行機構自籌經費。 

(二)會費。 

(三)促成產學合作之服務費收入。 

(四)促成技轉案之服務費收入。 

(五)輔導新創事業回饋金。 

(六)育成服務相關收入。 

(七)捐贈收入。 

(八)提供行政支援、專業服務或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應提撥百分之二十作為學校管理費。惟提撥管理費將造成聯盟業務推動窒礙

者，得簽請核准降低或免收之。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若由平台所促成之產學合作及技轉案，每件得提撥部分合約經

費，以外加核計作為產學媒合及技術服務之財源。為支持聯盟或平台永續運營，其結餘款

得全數轉入專帳循環使用。 

 

八、(經費支出用途) 

    有關聯盟或平台收入之支出用途，除補助單位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應依下列運用範

圍辦理：  

(一)計畫主持人費、共同或協同主持人費、顧問費、教師服務酬勞及聘用人力之薪資、

年終獎金、勞健保、補充保費、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工作酬勞等相關人事費

用與分紅獎勵。  

(二)辦理或參與國內外之參訪、展覽、各項論壇、座談會、產業創新研發及其他與促進

產學合作等相關活動所需經費。  

(三)辦理前款活動之國內外差旅費及短程車資等雜項費用。 

(四)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來校講座、參與會議、合作研究及實驗指導等相關費用。  

(五)購置或租借設備、圖書、期刊、研究資料庫、圖資、專業報告、耗材、材料及文章

發表編修等，與補助計畫直接有關之其他費用。 

(六)為促進產學合作、技術研究或相關計畫需要，服務產業進行專利諮詢、技術鑑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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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專業人員諮詢之出席費、稿費等。  

(七)租賃辦公場所之租金及水電費用，並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要點辦理。 

(八)租賃公務車輛之費用，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作業要點辦理。 

(九)辦公空間之修繕、維護等相關費用。 

(十)其它經專簽核准之用之項目。 

    平台收入若屬二十萬元以上年度會費，扣除管理費後部分得作為與本校教研人員產學合

作之經費，並以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且其中支用於教師服務酬勞部分，不得超過該產學

合作經費之百分之六十；教師服務酬勞核發比例及額度，需提送平台推動委員會審查。 

九、(聯盟或平台促成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規範) 

經由聯盟或平台促成之產學合作案，其計畫承接、權利義務合意、履約管理、管理費提

撥及分配、經費動支及計畫結案等，除本要點另有規定，應依「國立中央大學產學合作

辦法」辦理。 

因前項產學合作所獲致本校研發成果，應依「國立中央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辦法」

辦理推廣及應用。 

十、(聯盟或平台人員進用及管理) 

    聯盟或平台得視業務推展需求聘(雇)所需人力，相關人員聘任及管理依「國立中央大學

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計畫人員管理要點」辦理。 

    人員進用應經公開徵選程序，平台業界專家需具產業、創投相關工作經驗三年以上，其

薪資由推動委員會參酌民間薪資水準及專業人才市場供需等因素，簽請校長或其授權人

核可後支給。其中一人得兼任執行長或營運長，負責計畫管理及推動。 

    業界專家兼任執行長或營運長者，應提送平台推動委員會同意後聘任之，如薪資標準超

過中央部會特任首長待遇範圍，應由推動委員會邀集二至三位外部專家學者參與審查或

出具書面意見，報請國科會就其薪資基準轉報行政院核可。 

十一、(試用期規定) 

    平台新進人員試用期為三個月，試用期滿 15日前由聘任單位填寫「試用期滿考核表」

進行考核，考核合格者，試用期間得併入工作年資計算；考核不合格者，不予續聘。 

十二、(工作考核) 

    平台人員定期辦理考核，以作為續約、晉薪、降薪、職務調整或不予續聘之依據。 

    業界專家績效考核以一百分為滿分，以八十分為通過績效考核之標準；通過績效考核者

續約並得調整薪資，薪資調整由推動委員會依經費盈餘及績效決議；未通過績效考核者，

得降薪、職務調整或不予續聘，依推動委員會審議結果辦理。 

    專任助理之晉薪參照「國立中央大學計畫專任助理報酬標準表」辦理。 

     

十三、(其他人事費支給及獎勵) 

    辦理會員招募及產學合作媒合等業務績效卓越工作人員，得依「國立中央大學編制外人

員人事費支給要點」支給工作酬勞。支給工作酬勞之績效考核及作業流程，得依據本校

研發處產學營運中心「績效獎勵機制」或比照本校「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自籌收入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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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酬勞支給要點」辦理。 

    為鼓勵本校教研人員參與推動平台業務，其績效顯著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可後支給獎勵

金。 

    平台計畫主持人費編列及支給標準如下： 

執行計畫規模 計畫主持人費編列及支給標準 

新台幣2,000萬元以下 主持人15,000元/月；共同或協同主持人10,000元/月 

新台幣2,000~3,000萬元 主持人20,000元/月；共同或協同主持人15,000元/月 

新台幣3,000~4,000萬元 主持人25,000元/月；共同或協同主持人20,000元/月 

十四、(未盡事宜之處理) 

    本要點倘有未盡事宜，除補助單位另有規定從其規定外，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十五、(法規生效及修正方式)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